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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B3_95_c80_625051.htm 刘某在得知某工学院研制的“

冰柜控温器”未获成功的消息后，在该控温器的基础上，利

用业余时间，自筹资金，最终试制出“冰柜电子控温器样机

”。在试制过程中，刘某曾委托其好友宋某对此样机的重要

部件电路板进行调试，后因该电路板无法在实际中应用，由

刘某继续研制调试，后研制成新型电路板用于样机。“冰柜

电子控温器样机”试制成功后，刘某主动向本单位领导汇报

并建议本单位组织生产，投向市场。后在本单位未下达任务

的情况下，刘莱又邀请同科室王某、沈某、沈某等三人组成

试制小组，在“样机”的基础上，研制出“冰柜电子控温器

”这一实用性产品。其后，刘某所在单位以职务发明向中国

专利局申请对“冰柜电子控温器”的专利保护，将刘某，王

某、朱某、沈某填写为设计人。刘某得知此情况后，向本单

位提出书面异议而未向中国专利局提出异议申请。在中国专

利局向刘某所在单位授予“冰柜电子控温器”实用新型专利

权后，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冰柜电子控温器”

为非职务发明，并由于其妻姚某在试制过程中从事了辅助研

究工作，请求增补姚某为发明人。在诉讼过程中，宋某提出

其设计试验的电路板是刘某进行发明的基础，要求维持其作

为主要发明人的地位和权利，而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1)

本案中“冰柜电子控温器”是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

(2)刘某、宋某、王某、沈某，姚某是否为“冰柜电子控温器

”的共同发明人? 本题涉及对职务发明的理解问题。 (1)“冰



柜电子控温器”是非职务发明，因其不是在本职工作中作出

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

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在研制过程中，没有利用单位的物质技

术条件。 (2)不是共同发明人。发明人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

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只有刘某是发明人，其他人是科

研辅助人员，并未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

。宋某虽参加具体研究开发工作，参与解决特定难题，但其

试验和解决方案是失败的，对发明创造未起到作用，因此不

是共同发明人。 甲为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股东会作出决议，

撤销甲为公司董事长的职务，选举乙为公司董事长，在进行

变更登记之前，甲仍要求主持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甲并以公

司的名义与丙公司签订合同。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 A. 甲有

权主持公司董事会会议 B．甲无权主持公司的董事会会议 C

．甲以公司名义与丙公司签订了的合同无效 D．甲以公司名

义与丙公司签订的合同有效 本题涉及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具有

对抗效力的问题。但对抗效力是针对第三人而言的，在公司

内部不存在对抗效力问题。明确了这一点，上述问题就容易

解决，即甲无权主持公司董事会会议，甲以公司名义与丙公

司签订的合同有效。故本题正确选项为BD。 犯罪形态和数罪

并罚 李某深夜潜入本单位财务室，意图盗窃保险柜中的财物

。李用尽了各种方法，也未能将保险柜打开，感到十分沮丧

。正要离开时，恰逢保安员巡逻至此。保安员发现财务室的

门虚掩，即进去查看，与李某撞个正着。李某用撬棍将保安

员打昏后逃走。回到家中后，李某恐保安员醒来后认出自己

，就拿了一把匕首，欲将保安员杀死灭口。刚刚返回单位大

门，即被接到报案赶来的公安人员抓获。现问： 1．李某的



盗窃未遂属于犯罪中的哪种类型? 2．李某盗窃未遂后将保安

员打昏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为什么? 3．李某返回作案现场(

本单位)欲将保安员杀死灭口的行为属于犯罪的哪种形态? 4．

对李某应当如何定罪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